
那一年，阳光正暖，怀着对法律的敬畏
和信仰，贾艳杰进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工
作。从法官助理到员额法官，从磕磕绊绊
到从容办案，一路走来，贾艳杰成为该院立
案庭审判团队的调解能手，依靠“多元调
解+速裁”模式，对案件进行筛选分流，对调
解员进行指导把关，顺畅诉调双向对接，提
高调解规范性及成功率。以法晓之，以理
明之，以情动之，他不断探索着调解的温
度、深度与力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调解艺
术。

温情调解暖人心。法律的魅力是它有
理有情，法官的使命是守住心中底线，传递
司法温暖。有时候，我们要的可能不是一
纸判决，而是找回那久违的温情。

裁判不难，人和不易。在与多元调解
发展促进会对接案件过程中，贾艳杰收到
了一起赡养费纠纷案件，一位耄耋老人一
纸诉状将自己的女儿告到法院，他的诉状
写得潦草而简洁，“我想让我闺女每个月给
我 100 块钱生活费”。打通被告电话后，对
方也很简单地回了一句“我一分钱都不会
给他”，语气平淡没有波澜，是什么样的过
往让这对父女如今形同陌路甚至对簿公
堂？

经过调查，贾艳杰发现原告在女儿8岁
时与妻子离异，虽每月给付抚养费，但与女

儿长年不联系，二人形同陌路，其实原告起
诉的目的并非要这100块钱，而是想让女儿
每个月能来看看自己。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贾艳杰对被告进行心理疏导。经过疏
导，被告态度有些缓和：“贾法官，你给我几
天时间让我想想吧”。看到被告的转变，贾
艳杰决定趁热打铁，和被告约定 3 天后去
原告家中走访。为了更好地开展诉前调解
工作，贾艳杰联合调解员、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一同前往原告家中，老父亲看到女儿
的到来，一时间竟慌了神，伸出去的手颤颤
巍巍，顿了片刻又缩了回去。贾艳杰趁机
对被告说：“谁家都有老人，你也有女儿，谁
都有老的一天，也希望你能换位思考，你父
亲不是不爱你，而是不想打扰你，不要因为
一时置气而抱憾终生啊。“最终，在贾艳杰
入法入情入理地调解下，这对父女的矛盾
逐渐消弭，女儿表示以后会好好赡养老人，
让老人安享晚年。

从接手案件到纠纷的圆满解决，贾艳
杰团队仅用了 10 天时间，案结之后，老人
紧紧握住贾艳杰的手说：“没想到没进法庭
我的事情就解决了，谢谢你！”

深入调解平纷争。案件的审理不能仅
以案件审结为终点，更应提高各方履行义
务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定分止争，避免判而
不决。

2019 年，贾艳杰审理了一起标的额
5000余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王
某和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房屋买
卖合同，对买卖房屋价款、交房时间、违约
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后双方因房屋价款的
计算问题发生争议，王某认为某房地产公
司拆分房价，变相加价，某房地产公司则认
为王某未依约交款且购房资质欠缺。双方
为此诉至法庭，因案涉标的额巨大，双方对
抗激烈，互不相让。问及调解，各方更是就
方案多次反复并相继要求进行有关的勘
验、评估、鉴定。

为了纠纷能够得到实质性化解，在该
案判决已撰写完成的情况下，贾艳杰每隔
几天便会和双方电话沟通，向双方讲清法
律规则、释明执行风险，同时与双方探讨调
解方案细节。“其实判决我都要写好了，但
考虑到后续执行问题，我还是希望你们能
坐下来谈一谈。”就这样，这件案子经过 2
次庭审，3次谈话，数十次电话调解，在贾艳
杰不厌其烦的反复沟通工作之下，原被告
最终达成调解。拿到调解书的那一刻，各
方均表示非常满意。

高效调解促和谐。在法律和生活之
间，法官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更要具备同
理心，在案件的审理中融入悲悯的情怀。

“钱没分清楚，遗体不能下葬！”田某哥
哥在法庭嚷道。“对，不能下葬。”田某母亲
应声附和。“要不是你们一直阻拦，死亡证
明也不至于开不出来。”田某丈夫随即反
驳。这是真实发生的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
件。被继承人田某意外去世，遗体还在医
院停尸间，田某丈夫王某和母亲李某却因
遗产继承问题对簿公堂。庭审过程中，原
被告互相指责，把多年的恩怨全都拉扯了
出来。贾艳杰一方面强调着法庭纪律，一
方面根据目前案件的情况，想着如何更为
稳妥地处理该案。

3天后，贾艳杰组织当事人进行第二次
调解，当事人见面后又是一顿指责争吵，贾

艳杰及时对双方进行了制止。伴着贾艳杰
对各方的教育，庭审逐渐步入正轨。

随后贾艳杰对双方展开背对背调解，
希望尽快帮助各方打开心结。在与田某母
亲沟通时，贾艳杰对老人说：“您女儿去世
了，作为母亲您的心情一定很难过，即便您
对王某有再多不满，可现在您女儿还在医
院停尸间，尸骨未寒，这难道是您希望看到
的局面吗？”老太太沉默了片刻后，深吸一
口气说：“贾法官，我接受调解，希望您和王
某沟通一下。”坚冰终于开始消融，贾艳杰
立即对双方展开调解。经过一番劝说，双
方最终对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调解结
束后，双方对贾艳杰表示了感谢并承诺会
处理好田某的后事。

为了定分止争，从源头化解纠纷，贾艳
杰不仅着眼于案件的审判，更将法治宣传
向庭外延伸，担任法治副校长、为区人民调
解员进行司法确认培训，在多元调解工作
中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温度在温度 深度深度 力度之间力度之间
实现调解的艺术实现调解的艺术

聚焦民法典

遇到高空抛物怎么办？
近年来，高空抛物现象

发生得越发频繁。随手一
抛，可能造成他人重大生命、
财产损失，带给自己高额赔
偿甚至是刑罚责任。出于对
居民生命及财产权利的保
护，《民法典》重点关注了对
高空抛物行为的处罚，在修
改前后有了变化。

首先，《民法典》规定禁
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明
确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其
次，明确了公安机关须尽职
调查，查明具体责任人。这
大大提高了锁定真正侵权责
任人的可能性。再次，明确
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
理人需履行防范义务。也就
是说，物业需要提供必备的
设施或服务来避免高空抛物
行为及损害后果的发生。最

后，因连带而承担责任的居
民在履行对受害人的补偿
后，可继续向真正的侵权责
任人追偿。

细化后的法律条文具备
更高的可操作性，不但保护
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兼
顾了督促相关主体自觉履行
职责义务，共同预防和减少
此类行为的发生。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遭遇
了高空抛物，要如何应对呢？

首先，可以及时向物业、
公安机关等寻求帮助，尽快
确定侵权责任人。其次，可
以排查物业管理人是否尽到
了安全保障义务，比如是否
在小区内设置了监测系统、
是否对已发生的高空抛物事
件及时反应并积极配合调
查、是否在小区内进行了广

泛的宣传教育并对高空抛物
行为及时进行劝阻等。如果
物业方没有相应的预防机制
和措施，可以追究其未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最后，如果最终无法确定侵权
责任人，或侵权责任人无能力
进行赔付，那么除了能够证明
自己无法实施侵害的住户之
外，该栋楼内可能实施侵害的
所有住户都将对受害人予以
补偿，承担补偿责任的居民之
后可以继续向侵权人追偿。

法律为责任指明方向，
责任为安全保驾护航。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希望高空抛
物这一“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能够得到有效缓解，让人们
真 正 享 受 到“ 头 顶 上 的 安
全”。 张佳春张佳春//文文

民主法治 责任编辑 徐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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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艳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
务中心）一级法官，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法治副校
长”“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

2019年，贾艳杰所率审判团队被评为北京市法院优
秀调解速裁团队。收案 2047 件、结案 1989 件、结收比
97.17%，一串串数字记录着贾艳杰团队的成绩与经历。

张云/文

本报讯（记者徐巍 通讯员马云骢）
理发师以充值会员卡有优惠为名，骗
取多名顾客钱财。近日，石景山法院
受理一起诈骗案，最终判处被告人黄
某有期徒刑 5 年 2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6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称，被告人黄某原
系石景山区某理发店员工，以“理发需
要预约”“办会员卡有活动时方便通
知”为由，加了一些经常接触的顾客微
信。2019 年1月至8月间，被告人黄某
虚构自己持有该店及平谷区某理发店
股份，并以向被害人马某转让上述股
份为由，先后骗取马某向其转账共计
人民币 13 万余元，骗取佟某 9 万余
元。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10 月间，被
告人黄某通过微信联系老顾客，编造

“帮助办理优惠会员卡”“折价出售会
员卡”“低价代购卷发棒、夹板”等理
由，利用老顾客的信任，先后骗了14名
被害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形式向其

转账，总计骗得人民币5万余元。上述
钱款均已被被告人挥霍。据此，公诉
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以惩处。

法官提示：近年来，理发店充值办
卡现象屡见不鲜，消费者一定要提高警
惕，切莫贪图小便宜吃大亏。办理会员
卡应选择正规商家，认准官方渠道，到
财务人员处交钱办理，不要轻信店内其
他工作人员私下办理；在通过扫描二维
码、银行卡转账等手段付款时一定要看
好对方账户是否为官方认证的企业账
号，千万不要将钱汇入个人账户；同时
应保留好汇款转账凭证，日后若被侵权
应及时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谎称“充值会员卡有优惠”
理发室骗取顾客钱财被判5年2个月


